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90 后小伙工作时受伤， 治疗

后返回工作岗位。 之后疾病再度复发， 面对

第二次疾病， 小伙究竟该拿工伤的停工留薪

还是病假工资？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给

出了说法， 认定小伙的第二次因病休假还是

因工伤引起， 享受停工留薪期的全额工资。

90 后小伙小曾学校毕业后， 就进入了

上海某医疗科技公司担任细胞培养工艺员。

2017 年 3 月 9 日， 小曾在工作期间突感胸

闷， 经医院诊断为自发性气胸。 于是同年 3

月 11日至 3月 14日他住院治疗。 之后， 小

曾又返回工作岗位继续工作。

然而， 2017 年 5 月 17 日， 小曾再度住

院， 病因依旧是自发性气胸。 医院开具了

2017年 5月 22日起休 6个月的病假单。

2017 年 10 月 31 日， 即小曾休假 6 个

月后， 再度返回工作岗位后不久， 双方的劳

动关系解除。 但双方对于休假 6个月的工资

认定， 有了争议。 小曾认为自己是工伤的停

工留薪， 应当享受全额工资。 而公司则只愿

给病假工资。

2018 年 2 月 7 日， 人保局认定小曾为

工伤，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认定小曾伤情未

达到因工致残程度等级。 2019 年小曾提出

仲裁申请公司支付其停工留薪期工资与合同

工资差额。 但仲裁委没有支持他这项申请，

为此小曾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小曾认为， 所谓的工伤复发， 是指工伤人

员经治疗， 伤病情已稳定或相对稳定一段时间

后， 又在原工伤部位 （伤口） 出现与原工伤致

病因素有关的活动性病症和明显体征。

小曾表示， 由于他是在二次住院治疗后才

申请工伤认定， 当时工作人员告知原告并不需

要对第二次复发再做重新认定， 他有二次住院

治疗的诊断书， 能够证明复发疾病与工伤部位

有医学上的必然联系或相一致性， 因此他认为

自己属于停工留薪期。

而小曾的老东家则认为， 小曾在第一次出

院直至第二次入院期间正常出勤， 其间体检结

果显示其身体正常， 因此公司认为 2017 年 5

月 17 日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期间小曾属于病

假而非停工留薪期， 应当支付病假工资。

法院审理后认为， 小曾于 2017 年 3 月 9

日受伤之后住院治疗， 诊断为自发性气胸。 虽

然小曾于 2017 年 3 月 29 日至 2017 年 5 月 16

日期间在公司正常出勤， 体检也未见明显异

常， 但小曾第二次住院治疗， 仍旧诊断为自发

性气胸， 且出院诊断为左侧自发性气胸复发。

工伤认定书及鉴定结论书均载明为自发性气

胸。 由此可见小曾第二次因病休假系因工伤引

起。 基于此， 法院确认小曾的停工留薪期为

2017年 5月 17日至 2017年 10月 12日。 为此

法院判决， 公司支付小曾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

1.2万元。

□见习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一次日常检查中偶然发现电表

读数与实际账单差异巨大， 所谓“日防夜防

家贼难防”， 作为供电公司抄表员的李某某

竟利用职务之便与多家商户合谋， 屡次更改

用电数据帮助商户减少电费缴纳， 从而收取

“好处费” 谋取私利。 日前， 金山区人民检

察院依法以职务侵占罪对李某某提起公诉。

2017 年初， 偶然听商户负责人陈某说

起因迟交电费产生了滞纳金， 作为供电公司

抄表员的李某某便主动提出可以帮忙转交：

“以后我可以帮你代缴电费， 肯定比你自己

交要便宜， 只要给我点好处就行。”

听到李某某的提议， 陈某随即答应下

来。 两人达成一致， 陈某支付李某某所用电

费 30%左右的好处费， 而李某某则帮助陈某

修改用电数据， 只收其 10%的电费。

2017 年 6 月至 2019 年 8 月期间， 李某

某利用可以修改系统用电量的职务便利， 与人

合谋， 由其更改辖区内多家商户用电数据用以

少缴电费， 而用电商户也支付其一定的好处

费。 通过上述方式， 李某某伙同他人共同侵占

国家电费 200 余万元， 并收受好处费 50 余万

元。

2019 年 7 月， 供电公司在进行日常违章

用电查询时， 发现部分用户的电表读数与实际

出账单差异巨大。 经查询后发现， 该部分用户

均由李某某负责抄表， 至此案发。

2019 年底， 金山检察院依法以职务侵占

罪对李某某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认为， 被告人

李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利用职务便利伙同

他人共同侵占国家电费共计 200余万元， 其行

为已触犯 《刑法》， 应当以职务侵占罪追究刑

事责任。 最终， 法院支持指控， 依法判处李某

某有期徒刑 5 年 6 个月， 并处没收财产 20 万

元。 而本案中， 同伙商户陈某等人也因职务侵

占罪于近日被金山检察院提起公诉。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在“菲丽商行”， 一项特殊服

务为该店的高级贵宾开放， 即能用价格比

“正牌” 便宜很多的钱买到标有著名奢侈品

牌“Cartier” “VCA” “PIAGET” 等标识

的珠宝首饰， 且款式一模一样， 用料真金白

银， 世上竟有如此好事？ 事实是， 这些珠宝

都是一些贴有名牌商标的“复刻” 珠宝。 昨

天下午， 普陀区人民法院对一起销售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案开庭审理， 当庭判处被告人

菲菲有期徒刑 1 年 4 个月， 缓刑 1 年 4 个

月， 并处罚金 10万元。

虽然“菲丽商行” 在线下名不见经传，

但是在“朋友圈” 却小有名气。 对于高级贵

宾， 菲丽商行推出了一项特殊的服务： 售卖

标有著名奢侈品牌“Cartier” “VCA”

“PIAGET” 等标识的珠宝首饰， 款式一模

一样， 用料真金白银， 价格却比“正牌” 便

宜很多。

据了解， 菲丽商行的老板娘菲菲分别在

珠海、 佛山开设两家金店， 菲菲的妹妹婷婷

（已另案处理） 是佛山店的店长。 菲丽商行

珠海店开设在珠海香洲区的高档商务楼内，

内设珠宝展柜， 访客只有经过预约方能进

入。 菲菲既展示自有品牌的珠宝， 也会拿出

贴有奢侈品牌的首饰以低于正品的价格向顾

客推销。

2019 年 3 月， 婷婷因销售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罪被抓获， 同年 9月菲菲也被抓获

归案。 警方在珠海店内查获了待销售的标有

“Cartier”“VCA”“PIAGET” 等注册商标标识

的项链、手镯、耳环等共计 30余件。 经鉴定，

上述查获的待销售商品中 23 件均系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货值金额共计 50余万元。

普陀法院认为， 被告人菲菲为牟取非法

利益，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其待销售

的商品金额数额巨大， 已构成销售假冒注册

商标的商品罪。 鉴于菲菲已经着手实施犯

罪， 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 是犯罪未

遂， 依法可减轻处罚。 此外， 菲菲到案后有

认罪悔罪的表现， 并向被害单位进行赔偿，

其家属向法院预缴了罚金 10万元。

（文中人物及公司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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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式美食广场经营美式甜品？
上海二中院：瑕疵履约不影响出租人实现合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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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王晓梅 高勇

一餐饮公司在商场内租赁 1800 余平方

米面积经营“日式美食广场”， 然而在 8 年

租期仅剩 1 年时， 出租人却以其中 30 平方

米的“美式” 蛋糕店违反合同约定的“日式

餐饮” 经营范围为由主张解除合同， 并要求

承租人赔偿 300余万元的违约金。 近日， 上

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终审判

决， 认定承租人瑕疵履约不影响出租人实现

合同目的， 出租人无权解除合同。

违反“纯日式”经营约定

2010 年， 上海某房地产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房地产公司） 与上海某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餐饮公司） 签订 《房屋租赁

合同》， 将本市一商场地下一层 1802 平方米

的场地出租给餐饮公司， 租期自 2010 年 9

月 18 日至 2018 年 9 月 17 日。 双方约定，

该场地仅限用作“日式美食广场” 品牌下商

品经营； 如餐饮公司未按“日式餐饮” 商品

名称进行经营或经营的主要产品或提供的主

要服务不符合“日式餐饮” 商品名称的要

求， 房地产公司有权终止合同并要求餐饮公

司交还房屋。

合同签订后， 该餐饮公司在该商场内一

处约 30 平方米的铺位售卖美式蛋糕甜品。

房地产公司认为该行为违反房屋经营用途，

告知并要求餐饮公司立即停止该品牌经营。

但 2016 年 2 月， 餐饮公司回函称该蛋糕品

牌系其特创品牌， 主营美式主题蛋糕甜品，

后仍继续以该品牌经营甜品。 此后， 房地产

公司发函主张解除租赁合同， 并于 2017 年

11 月 8 日停止供应水电。 因无法经营， 餐

饮公司搬离涉案房屋。 双方遂涉诉。

房地产公司诉称， 餐饮公司承租期间经

营美式甜品的行为违反了合同约定， 且经催

告后仍未整改， 故租赁合同经房地产公司书

面通知解约后于 2017 年 10 月 31 日解除，

餐饮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 餐饮公司则提起

反诉， 认为其无违约情节， 房地产公司擅自

停供水电系违约， 租赁合同于该日解除， 房

地产公司应退还超付租金、 保金证并赔偿损

失。

履约瑕疵不影响合同目的

一审法院认为， 双方所签租赁合同对承租

方的经营范围作出了“日式美食广场” “日式

餐饮” 的限制， 且经营活动须保证“纯日式”。

餐饮公司承租期间增设美式主题蛋糕甜品违反

合同对经营范围所作“纯日式” 的限制性约

定， 遂判决支持了房地产公司的解约诉请。 一

审判决后， 餐饮公司提起上诉。

二审中， 餐饮公司提交该美食广场餐牌，

主张其在经营期间一直存在中式、 韩式菜系，

房地产公司从未提出异议， 用以证明该美食广

场的日式风格是以日式为主的风格。

上海二中院认为， 本案中房地产公司作为

出租方主张行使合同解除权的理由难以成立。

首先， 合同中虽有“日式美食广场” “日式餐

饮” 等约定， 但其违约条款中亦有“主要产

品” “主要服务” 的表述， 故无法得出经营活

动必须保证“纯日式” 的结论； 其次， 房地产

公司有专门工作人员对租户的卫生、 经营、 管

理进行巡查， 对餐饮公司经营范围应推定为知

晓， 且无证据证明房地产公司对此提出过异

议。 此外， 无论从系争房屋所处的地理位置还

是经营面积来看， 要求“纯日式” 经营不符合

商业逻辑， 且该蛋糕店面积仅为 30 平方米，

在整体租赁面积中占比极小， 其前身亦是蛋糕

店， 品类未更改。 餐饮公司属履约瑕疵， 而房

地产公司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照常收租， 其

主要合同目的未受到影响。 故房地产公司的主

张缺乏依据， 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说法>>>

房屋租赁合同是出租人让渡房屋使用权以

获取租金对价的合同。 本案中， 餐饮公司在长

达 7 年的履约过程中， 从未欠付租金， 已经履

行了主要合同义务。 而对于餐饮公司使用房屋

所经营的品类， 应从宽审查。 当承租人的违约

行为显著轻微且不影响出租人合同目的实现

时， 为鼓励交易，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法院

应审慎适用合同解除制度， 从合同性质、 内

容、 履约情形、 诚实信用原则等角度对违约行

为进行综合考虑， 判定违约行为是否满足行使

合同解除权的条件。 疫情当下， 租赁、 餐饮等

行业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合同各方应友好协

商， 诚信履约， 争取共度时艰。

□记者 夏天

本 报 讯 夫 妻 销 售 假 冒 “Adidas”

“Nike” 等注册商标的鞋类商品， 货值竟高

达 300万余元！ 近日， 杨浦区人民法院作出

一审判决： 被告人陈某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

的商品罪， 判处有期徒刑 1年 6 个月， 罚金

3 万元， 被告人黄某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

商品罪， 判处有期徒刑 1年， 缓刑 1 年， 罚

金 2万元， 扣押在案的假冒注册商标的鞋类

商品、 手机 2部、 POS机 1台均予以没收。

被告人陈某与黄某是夫妻。 2017 年 5

月起， 被告人陈某实际经营上海市浦东新区

世纪大道 2002 号 N-21 号店铺、 C1-38、

39 号店铺， 以及租赁 A3-09、 A3-15 两个

仓库销售带有“Adidas” “Nike” “Balen-

ciaga” 等注册商标的鞋类商品。 其间， 被告

人黄某协助被告人陈某进行销售。 被告人陈

某主要负责进货、 销售以及上述店铺及仓库

的日常管理等。 被告人黄某主要负责帮助被

告人陈某带客购物、 理货等。

2019 年 5 月 23 日， 民警分别在上述店

铺和仓库内共查获带有上述注册商标的待销

售鞋类商品共计 700余双。 经鉴定， 上述鞋

类商品均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经审计，

上述查获的待销售假冒商品货值金额总计

3322124元。

被告人陈某的辩护人提出， 被告人陈某

销售的大部分鞋品并非奢侈品牌、 其到案后

如实供述、 认罪认罚、 预缴了罚金， 以及其

与被告人黄某系夫妻关系， 希望法庭对其判

处有期徒刑 3年以下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黄某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黄某是

初犯、 主观恶性小、 无社会危险性、 到案后

如实坦白、 认罪认罚， 以及孩子年幼， 老人

身患疾病需要照料， 希望法庭对其适用缓

刑。

杨浦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陈某、

黄某结伙， 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品， 销售金额数额巨大， 其行为均已构成销

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被告人陈某、 黄

某已着手实施犯罪， 因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

得逞， 依法可以减轻处罚。 被告人陈某系主

犯； 被告人黄某系从犯， 依法应当减轻处

罚。 被告人陈某、 黄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

己罪行， 依法均可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黄某

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 愿意接受处罚， 又可

以从宽处理。 两名被告人预缴了罚金， 亦均

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法院在对其量刑时已予

充分考虑。

夫妻卖山寨阿迪耐克300万元 双双获刑

高级贵宾才能享有的“复刻”珠宝？
法院：商行老板娘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工伤疾病复发 法院判决工资照付

抄表员竟化身“电耗子”
利用职务之便侵占电费 200余万元

注 销 公 告

遗 失 声 明

上海承宏家居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112MA1GCADC71， 经股

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 请债权人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上海个众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10532427987X3， 经 股 东

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 请债权人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上海弘浩广告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2307989766508， 经 股 东

决定，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 请债权人于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上海偲言商务咨询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230080062411W， 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 声明作废， 特此

公告。

上海筱悠精密机械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114554326889A， 遗失 营

业执照副本， 声明作废。

上海圩轩商务咨询有限公

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114MA1GT9NB2M， 声明

作废。

上海乐勋影视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73013777685， 遗 失 公

章一枚， 声明作废。

上海恬静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法人章， 财务专用章各一

枚， 声明作废。


